苏州鸿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
附5
授 权 委 托 书
委 托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债权人全称）
受委托人：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作为本人/我司的委托代理人，代表本人/我司参加苏州鸿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（债务人）破产清算程序。

委托代理人的委托权限如下：特别授权。即参加整个破产清算程序，行使包括但不限于申报债权，对债权审核结果提出异议或确认，审核其他债权人债权，参加债权人会议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利，代收、代签管理人或人民法院发送的各种法律文书。本委托书有效期直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。
委托人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    月    日

